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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

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曾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就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为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

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甘源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

见书》”），于 2019 年 9 月 3 日根据《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0660 号）的要求及针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相关法律情况的变化及其他

需要说明的事项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根据《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的要求，本所就发行人的相关情况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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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就 2019 年 6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人相关法律情况的变化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出具

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现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就 2020 年 1 月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

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甘

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

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更新和补充。本所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

必要及适当的核查；对于没有直接证据材料的，本所律师依赖于当事人出具的证

明文件发表意见。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声明和承诺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除非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已

作定义的词语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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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中已定义的相同词语具有相同的含义。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

核查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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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发行人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补充说明以下事项：（1）疫情

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具体影响面，停工及开

工复工程度，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预计一季度及上半年

产能产量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是否有重大变化，相应期间预计营业收入、扣非

前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有重大变化，发行人管

理层的自我评估及依据。（2）如新冠疫情对发行人有较大或重大影响，该影响

是否为暂时性或阶段性，是否已采取必要的解决措施，未来期间是否能够逆转

并恢复正常状态，是否会对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发行人持

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是否有重大不利影响。（3）请在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

露上述重大信息，并完善下一报告期业绩预计信息披露。请保荐机构、申报会

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说明判断依据和结论，明确发表专业意见。 

一、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具体影响

面，停工及开工复工程度，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预计一

季度及上半年产能产量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是否有重大变化，相应期间预计营

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有重大变

化，发行人管理层的自我评估及依据。 

（一）疫情发生后，公司生产经营具体业务的开展情况 

1. 疫情发生后发行人的生产活动开展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的复工复产报备表，发行人原

计划于 2020 年 2 月 1 日开工，但因受本次疫情影响，实际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

取得所在地政府部门复工核准后根据订单情况逐步复工。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历史销售记录和发行人销售通

系统记录的发行人的客户下单情况，每年春节假期后的 2 至 3 个月均为发行人的

销售淡季，所以发行人目前处于销售淡季，已复工的车间的产量可以满足发行人

销售淡季的订单需求，发行人完成日常订单及正常履行重大合同不存在障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 2020 年第 1 季度及上半年的产能、产量和销售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1-4-5 

量等业务指标与同期相比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2020年 1月至 3月期间及 2020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发行人的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和销量情况预计如下表所

示：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同比变化幅度 

产能（吨） 14,154.00 12,165.38 16.35% 

产量（吨） 8,645.14 9,676.50 -10.66% 

产能利用率 61.08% 79.54% -23.21% 

销量（吨） 9,948.66 10,165.69 -2.13%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变化幅度 

产能（吨） 29,910.00 25,068.75 19.31% 

产量（吨） 21,431.43 20,132.56 6.45% 

产能利用率 71.65% 80.31% -10.78% 

销量（吨） 22,126.07 20,433.61 8.28% 

注：实际产量、销量预计为上述披露数据的 95%-105%之间。 

2. 疫情发生后发行人的采购活动开展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抽查发行人的采购合同和采购记录，发行

人的主要供应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

省、湖南省和浙江省等地区。2019 年发行人原辅料采购总金额为 57,202.72 万元，

其中从位于湖北省的供应商的采购额为 1,687.74 万元，占全年采购总金额的比例

为 2.95%。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主要从湖北省的供应商采购卷膜、外袋和调味料。

该部分包装物及辅料，除从湖北省采购外，发行人还可以从广东省、湖南省和浙

江省等地采购。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大部分供应商已经陆续

复工，除湖北省外的其他省份物流情况已逐步恢复正常，发行人原材料采购及供

应能够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 

3. 疫情发生后发行人的销售活动开展情况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销售部门目前采取“少量现场+网络远程”的方式

复工，能够满足公司销售活动的需要。 

根据发行人说明，每年春节假期后 2 至 3 个月为发行人的销售淡季，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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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发行人处于销售淡季，但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仍有所增长。疫情爆发后，

发行人 2020 年 2 月实现销售收入 1,245.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37.09 万元，

同比增长 37.11%。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发行人预收账款金额为 4,676.06 万

元，同比增加 1,647.78 万元，同比增长 54.40%；根据 2020 年 2 月的预收账款金

额情况，预计 2020 年 3 月份发行人可实现销售收入 8,892.92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2,927.95 万元，同比增长 49.09%。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春节假期前几个月一般为发行人的销售旺季，鉴于 2020

年的春节假期发生在 1 月份，2019 年的春节假期发生于 2 月份，即发行人 2020

年 1 月中属于销售旺季的天数比上年同期减少，所以发行人 1 月份实现销售收入

10,353.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917.60 万元。 

综合考虑发行人第一季度 1 月、2 月实际销售情况和 3 月的预计销售情况，

发行人 2020 年第 1 季度预计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将减少 383.40 万元。 

（二）本次疫情对发行人下游产业链供货情况未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主要产品为青豌豆、蚕豆和瓜子仁系列休闲食品，

春节假期前为销售旺期，发行人于疫情爆发前已经完成 2020 年春节期间的销售，

春节假期后为全年的销售淡期，疫情对发行人的销售影响较小。 

根据发行人说明，2020 年 2 月 12 日，发行人已经取得了复产批复并逐步安

排复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复工率达到 90%左右，复工

的产能、产量能够满足订单需求，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也恢复正常，本次疫情未对

发行人产品供应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次疫情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均未造成重大

影响 

1. 疫情未对发行人生产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发行人的产品生产地位于江西省萍乡市，不在湖北省等重点疫区。发行人已

经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复工生产，且复工产能能满足现有订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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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疫情对发行人的产品生产活动未产生重大影响。 

2. 疫情未对发行人采购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抽查发行人的采购合同和采购记录，发行

人的主要供应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

省、湖南省和浙江省等地区。2019 年发行人向湖北省地区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发

行人原辅料总采购金额的比例为 2.95%，占比较小；且发行人的每种主要原辅料

均有多家供应商，发行人可以向其他地区供应商采购。 

因此，本次疫情对发行人的原材料采购未产生重大影响。 

3. 疫情未对发行人销售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电话访谈发行人的主要经销商，基于以下

原因，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疫情未对发行人的销售产生重大影

响： 

(1) 发行人的产品有较强的季节性，一般下半年销售占比较高，且春节假期

后的 2 到 3 个月为销售淡季，本次疫情爆发时为发行人的销售淡季，因此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疫情对发行人的销售情况影响较小； 

(2) 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青豌豆、蚕豆和瓜子仁系列休闲产品，该类产品的

家庭消费场景占比较高，疫情期间居家消费增加带动该部分产品的销售量同时增

加； 

(3) 发行人的终端销售渠道以商超渠道和流通渠道为主，受消费者集中采购

因素影响，发行人商超渠道的销售额也有所增加； 

(4) 发行人的客户较为分散，2019 年度发行人在湖北省内的销售收入占全年

总销售收入的比重为 6.61%，占比较低，对发行人总体收入影响较小。 

（四）本次疫情未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的当前经营情况及在手订单和销售预算情况，发行人预计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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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至 3 月期间及 2020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同比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21,983.55 22,366.95 -1.71% 

净利润（万元） 3,099.03 3,350.72 -7.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2,707.79 3,113.02 -13.02%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变化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48,895.63 44,889.57 8.92% 

净利润（万元） 6,999.03 5,455.13 28.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6,367.79 5,059.51 25.86% 

如上表所示，本次疫情对发行人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相应期间的预计营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与上年同期相

比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二、本次疫情未对公司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及发行条件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如上所述，本次疫情对发行人的销售影响较小，发行人的原材料采购及供应

能够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且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逐渐复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复工率达到 90%左右，生产情况恢复正常。本次疫

情未对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情况、生产运营情况、主要产品的销售

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成、核心技术人员产生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 2020 年 1 月至 3 月预计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基本

相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随着本次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发行人 2020 年 1 月至 6 月营业收入、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后的净利润

预计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因此，本次疫情未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对发行人持

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疫情对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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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发行人已经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2020 年 1 月至今，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本次疫情对公司销

售情况影响较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公司产品有较强的季节性，

一般下半年销售占比较高，且春季后的两到三个月为销售淡季，本次疫情爆发时

为销售淡季；2、公司主要产品为青豌豆、蚕豆和瓜子仁系列产品，属于休闲食

品，该类产品的家庭消费场景占比较高，受疫情期间居家消费增加等因素影响，

该部分销售有所增加；3、公司的终端销售渠道以商超渠道和流通渠道为主，商

超渠道的销售额在疫情期间受消费者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也有所增加。因此本次

疫情对公司产品销售影响较小，本次疫情未对公司销售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在内蒙古、云南、福建、新疆、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区，2019

年度公司向湖北地区供应商采购占比为 2.95%，湖北等重点疫区的供应商采购占

比较小，且主要原辅料均有多家供应商，可以向其他地区供应商采购，本次疫情

未对公司采购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于 2 月 12 日正式复工，目前复工率在

90%左右，生产情况恢复正常，本次疫情未对公司的生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因

此，本次疫情未对公司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当前经营情况及在手订单和销售预算情况，预计公司 2020 年 1-3

月及 2020 年 1-6 月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同比 

营业收入  21,983.55 22,366.95 -1.71% 

净利润  3,099.03 3,350.72 -7.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07.79 3,113.02 -13.02%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 

营业收入  48,895.63 44,889.57 8.92% 

净利润  6,999.03 5,455.13 28.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367.79 5,059.51 25.86%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实际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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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为上述披露数据的 95%-105%之间。 

本次疫情对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相应期间预计营

业收入、扣非前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及与上年同期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

采购情况、生产运营情况、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成、核心

技术人员、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1.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逐步复工，发行人的

日常订单或重大合同的履行不存在障碍；2.发行人预计第 1 季度及上半年产能、

产量和销量等业务指标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相应期间预计营业收入、扣非前

后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没有重大变化；3.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已经恢复正常状态，本次疫情不会对全年经营业绩情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不

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及发行条件产生重大不利影响；4.就疫情对发行人的

影响情况，发行人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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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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